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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4249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4249號

上　訴　人　許梅娟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

國107年3月27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1265號，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312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

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

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許梅娟犯

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3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上訴意旨略稱：（一）依告訴人吳○樺、張○榮之證述，其2 人

可自由離去，僅因勤務尚未完成，故始終留在欣潮瓦斯行內，且

無意於勤務完成前離開。換言之，告訴人2 人當時可自主離開現

場，其等行動自由並未遭上訴人限制。原判決以推測之詞認定上

訴人降下鐵捲門之行為，係出於限制告訴人2 人行動自由之犯意

，已違反證據法則。（二）上訴人初始認為告訴人等為無權擅入

者，為保護個人居住安全，心急之下將鐵門放下。原判決未能體

察小老百姓面對未知人事物之無助，以違反日常生活之經驗法則

判斷上訴人放下鐵捲門之動機，顯然違背法令。（三）上訴人雖

有於告訴人2 人進入欣潮瓦斯行，降下鐵捲門之行為，然此並未

對告訴人2 人於欣潮瓦斯行內進行取締違規之蒐證行為造成妨礙

，告訴人2 人均證稱上訴人當日並未為其他阻撓蒐證之行為。上

訴人降下鐵捲門，並未對告訴人2 人有以言詞威嚇要脅，或任何

暴力行為，亦未阻礙告訴人2 人實行公權力，其行為尚與妨害公

務罪以「強暴、脅迫」之要件不符。原審將有利於上訴人之其他

合理情況逕予排除，而為不利之認定，有悖於罪疑唯輕原則之違

法等語。

惟查：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

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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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

及妨害公務等情。係依憑上訴人之部分自白，告訴人吳○樺、張

○榮，警員張永忠、陳明正之證述，案發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

消防局舉發違反消防案件通知單，及其他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論斷

。並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告訴人來瓦斯行時，伊不知他們

是什麼人，不想讓他們進來，所以才把鐵門關起來，伊不知鐵捲

門放下的高度將使告訴人不能自由進出；消防員沒有要求伊把鐵

捲門打開，警員來的時候，就已打開云云。認不足採，予以指駁

。復說明：（一）依上訴人所供，足認上訴人係因消防局之前已

多次派員來瓦斯行稽查，而多所抱怨。故當其發現告訴人穿著制

服前來時，即應知悉告訴人身分及來意。又上訴人於偵查中亦供

稱：「（問：當天消防員是否有要求妳把鐵捲門打開？）有。」

足證告訴人應有於上訴人拉下鐵捲門後要求上訴人開啟。所辯告

訴人未要求其開門云云，並非實情。（二）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罪，係學理上所稱之舉動犯

（或行為犯），而非結果犯，因此該罪之成立並不以發生一定結

果為必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著手

對公務員施以強暴、脅迫，犯罪即告成立，無待公務員執行之職

務確有遭到妨害之結果發生。且行為人主觀上亦不必有使公務員

執行一定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職務之意圖，此對照同條

第2 項之犯罪構成要件即明。又所謂脅迫係指以言語或舉動，顯

示加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意思，或以加害他

人之意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言。本件告訴人2 人於案發

時係著制服依法執行瓦斯分裝安全檢查搜證勤務，其發現上訴人

有私自分裝瓦斯之情形後，旋即進入店內搜證並開單舉發。上訴

人於告訴人2 人進入店內檢查搜證時將鐵捲門降下至離地約20公

分之行為，既係將瓦斯行內外阻隔，並使告訴人無法以依正常方

式隨時離開，實足以對告訴人產生心理壓力而使告訴人2 人產生

畏懼，且告訴人受困後曾以電話向所屬消防分隊求援，再由消防

分隊向警方報案，足徵上訴人之行為已對告訴人形成相當之心理

壓力，並使告訴人產生疑懼，故上訴人將店內鐵捲門下降時，即

使未要求告訴人執行一定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仍

屬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脅迫行為。（三）上訴人將鐵捲門下降至

告訴人難以自由進出之高度後，告訴人2 人雖繼續在瓦斯行內進

行檢查搜證，未立即離去，但有要求開啟鐵捲門，上訴人均未予

理會，告訴人2 人受困瓦斯行期間，上訴人曾經短暫開啟鐵捲門

，讓其夫湯瑞豊進入店內後，旋即將鐵捲門降下至先前高度，至

警方接獲報案抵達現場，經警員要求，鐵捲門方始開啟。因此上

訴人應係因警員要求，方終止其限制告訴人自由離去之行為。上

訴人所為亦合於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罪等旨。

原判決已詳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其說明論斷，

俱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合理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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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並不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

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

上訴意旨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或仍持已為原判決指

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

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再為單純事實

上之爭執，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其上訴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花  滿  堂

                                法官  徐  昌  錦

                                法官  林  恆  吉

                                法官  楊  智  勝

                                法官  蔡  國  在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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